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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经纪人保单留置权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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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保单留置权是英美法特有的概念 ,是为担保保险经纪人的费用补偿请求权而
设立的权利。中国法律没有规定保单留置权 ,相关学理认为这将不利于对保险经纪人合
法权益的保护 ,并建议在我国引入保单留置权制度。但是 ,在我国这样一个深受大陆法影
响的国家引入该制度具有多大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相关学理却并未涉及。笔者对保单留
置权的起源、内涵及其与大陆法、我国的留置权等有关法律制度进行介绍和比较 ,分析在
我国引入该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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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经纪人是重要的保险中介主体 ,依照中国保险法的规定 ,保险经纪人是指基于投保人的利益 ,为投
保人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提供中介服务 ,并依法收取佣金的机构。① 保险经纪人可以分为直接保险经纪
人和再保险经纪人。直接保险经纪人是介于投保人和原保险人之间的中介人 ,其直接接受投保人的委托代
办投保业务并从保险人处收取佣金 ;再保险经纪人是促成原保险人与再保险人建立再保险关系的中介人。②

在英美保险市场上 ,保险经纪人主要接受被保险人③的委托 ,为其提供代办投保、续保、交付保险费、索赔、风

险管理咨询以及保险档案管理等服务 ,并依法收取佣金。英美等国保险行业的惯例认为 ,保险经纪人为执行
被保险人的委托而产生的所有费用是其商业成本的一部分 ,应包含在收取的佣金中。但是 ,有一项由保险经
纪人支付的费用 ———保险费 ,以及其他代办保险的费用 ,如果是由保险经纪人代被保险人向承保人支付的 ,

则在佣金之外保险经纪人还有权从被保险人那里取得补偿 ,即保险经纪人对被保险人享有费用补偿请求权。
为了担保保险经纪人的这项权利 ,英美两国的有关制定法和判例赋予保险经纪人以保单留置权 ( a lien on

the insurance policy) ,保险经纪人因此有权留置保险单 ,在被保险人偿付所欠保险费和其他代办保险的费用

之前 ,他可以拒绝将保险单交付被保险人。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没有规定保险经纪人的保单留置权 ,但国内有
关保险经纪人的著述多将保单留置权列为保险经纪人的主要权利之一。然而 ,这些著述对保单留置权的研
究却未能深入 ,目前仅停留在概念的介绍上。保单留置权究竟是怎样的一项权利 ? 我国法律是否有必要规
定保险经纪人的保单留置权 ? 相关学理却未涉及。因此 ,本文试图从探究保单留置权的起源出发 ,分析其内
涵与本质 ,并以此为背景对是否在我国引入保单留置权制度提出一些看法 ,以供商榷。

一、保单留置权探源

保险经纪制度源于英国 ,其最初是从海上保险发展而来的。由于海上风险的复杂多变 ,保险经纪人为体
现对被保险人的忠诚 ,往往直接将保险费支付给保险人 ,并将由此获得的保险单转交给被保险人 ,久而久之
便形成了这样的一项传统 :保险经纪人先行垫付保险费 ,然后将取得的保险单交付被保险人并从被保险人处
就垫付的保险费获得补偿 ;而当该保险费和其他代办保险的费用未获得清偿时 ,保险经纪人有权拒绝向被保
险人交付保险单。最终 ,这一传统被英国制定法所承认 ,并被明确规定在其 1906年《海上保险法 》(Ma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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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 118条。

本文所涉及的保险经纪人指直接保险经纪人。

两大法系针对保险合同的相对人存在争论 :英美法系国家一般认为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一方为保险人 ,另一方为被保险

人。大陆法系国家一般称保险合同的相对人为投保人 ,而将被保险人 (与投保人非为同一人 )作为保险合同关系人。中国《保

险法 》承袭了此种观点。《保险法 》第十条规定 :“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因此 ,本文在论述英

美法保险合同相对人时将采用被保险人的称谓 ,而在论及大陆法和我国相关问题时将使用投保人的称谓。



Insurance Act 1906,以下简称 M IA 1906)中。按照 M IA 1906第 53条的规定 ,在保险单是由保险经纪人代理
被保险人办理的场合 ,保险经纪人就应收取的保险费直接对保险人负责 ;如果保险经纪人为被保险人垫付了
保险费 ,那么他有权从被保险人处就该垫付的保险费获得补偿。除非另有约定 ,保险经纪人就其垫付的保险
费和他代办投保的费用 ,对被保险人享有留置保险单的权利。保单留置权虽然最初形成于英国海上保险及
其相关司法实践 ,但是由于英国“遵循先例 ”的法制传统以及 M IA 1906对保险法律制度的巨大影响力 ,使得
该权利制度并不仅仅适用于海上保险领域 ,通过司法判例的援引和适用 ,在非海上保险的领域 ,保险经纪人
在符合条件时也享有保单留置权。

美国的保险经纪制度与英国存在极深的渊源 ,但是却又具有自身的特点。由于没有统一的保险法 ,美国
法院在审理保险经纪案件时往往会适用相关州的保险法、代理法的一般原则、判例 (包括英国法院和美国法
院的判例 )以及 M IA 1906。美国法认为 ,保险经纪人享有代理人的留置权。如果保险经纪人依照约定或者
惯例先行垫付了保险费 ,作为被保险人的代理人 ,保险经纪人有权在佣金之外就垫付的保险费和其他代办保
险的费用从被保险人处获得补偿 ,并相应地拥有对被保险人保险单的占有留置权 ( a possessory lien on the

insurance policy)。同时 ,如果法院判定保险经纪人和被保险人之间存在持续的代理关系 ,那么经纪人还有权
就双方代理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其他对被保险人的债权 ,拥有留置其保险单的权利 ,此时 ,保险经纪人不仅
可以留置欠费保单 ,而且可以留置其他任何属于被保险人的保单 ,即保险经纪人拥有普通留置权 ( a general

lien)。
可见 ,保单留置权最初存在于英国海上保险实践中的习惯法 ,其发展经历了从海上保险领域扩展到非海

上保险领域 ,从习惯法上升为制定法的过程 ,是英美法上特有的权利制度。保单留置权的作用在于平衡保险
经纪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的权利 ,确保经纪人费用偿还请求权的实现 ,具有明显的债权担保的功能。

二、保单留置权的内涵

综观英美法相关立法例和判例 ,保单留置权可以被定义为 :保险经纪人在被保险人未能补偿其垫付的保
险费和其他代办投保的费用时 ,所享有的继续合法占有被保险人保险单的权利。这一概念具有四层含义。

(一 )保单留置权是保险经纪人享有的特别权利
英美法通常将保险经纪人定位为被保险人的代理人 ,并以代理法的原则和制度规范二者之间的法律关

系。因此 ,保险经纪人享有保单留置权必须符合代理法关于代理人留置权的规定 ,即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三个
条件 :

1. 保险经纪人必须占有被保险人的保险单 ,并且该占有行为必须符合三个条件 : ( 1)该占有是实际占
有 ; (2)该占有是合法的占有 ; (3)该占有是持续不断的占有。

2. 保险经纪人必须以代理人的身份取得对保险单的占有 ,并且只能是为了行使代理合同中约定的权利
而占有保险单。

3.代理协议中必须没有明示或默示条款排除保险经纪人享有留置权。虽然保单留置权既可由双方当事
人约定设立 ,也可根据法律的规定而创设 ,但是如果代理协议的条款明显排斥代理人的留置权 ,法院就不再
承认该权利。

(二 )保单留置权担保的是保险经纪人的费用补偿请求权
英美等国保险行业的惯例认为 ,保险经纪人为执行被保险人的委托而产生的所有费用是其商业成本的

一部分 ,应包括在收取的佣金中。但是 ,有一项由保险经纪人支付的费用 ———保险费 ,如果是由保险经纪人
代被保险人向承保人支付的 ,则在佣金之外保险经纪人还有权从被保险人那里取得补偿 ;此外 ,按照 M IA

1906的规定 ,保险经纪人在为被保险人执行代办保险时所产生的其他费用 ,经纪人也有权从被保险人那里
获得补偿。一般而言 ,保单留置权所确保的费用补偿请求权应该符合以下几个条件 :

1. 保险经纪人根据与被保险人的合同约定或者依照惯例 ,有权代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或其他
相关费用。

2.保险经纪人是出于为被保险人利益的考虑而善意地为被保险人垫付了保险费或支付了代办投保的相
关费用。

3. 保险经纪人的行为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或者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保险监管秩序。
(三 )保单留置权的标的是被保险人的保险单
保险单是记载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书面文件 ,其本质上是对被保险人就将来可能发生的承

保风险向保险人请求赔付权利的证明。保险单是被保险人进行索赔时的必备文件之一 ,因此 ,保险经纪人留
置保险单 ,就是以对被保险人施以精神压力的方式 ,使其为实现风险保障的目的而不得不履行补偿保险经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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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付费用的义务。
如果有明确约定或者依商业惯例可以确定 ,保险经纪人可以就与被保险人往来账户中应支付而未支付

给他的任何款项留置被保险人的保险单 ,而不论该保险单是否与该款项有关 ,否则保险经纪人仅能就某笔保
险中被保险人应偿付而未偿付给他的保险费和其他代办投保的费用留置该笔保险的保险单 ,而不能及于他
为被保险人取得的其他保险单 ,甚至不能及于同一保险标的的后续保单 ( a subsequent policy)。

(四 )保单留置权的内容仅在于占有被保险人的保险单
保单留置权属于英美代理法上代理人留置权的范畴 ,在权利内容上与代理人留置权相同。根据英美代

理法 ,留置权并不赋予代理人出售或处分被代理人财产的权限 ,代理人也不因为享有留置权而取得其留置的
被代理人财产的所有权 ,代理人留置权的全部内容仅仅在于占有被代理人的财产。因此 ,保险经纪人仅能留
置保险单 ,而不能就保险单变价并优先受偿。

同时 ,如上文所述 ,保险单本质上是对被保险人就将来可能发生的承保风险向保险人请求赔付权利的证
明 ,在这个意义上可认为保险单是一种证券。但是与其他证券相比 ,保险单具有自身的特殊之处 :

1.保险单所记载的是被保险人请求赔付的权利 ,即保险金请求权具有射悻性 ,因而在承保风险发生之
前 ,被保险人的该项权利只是一种期待权而非实有权。

2.保险单具有很强的人身从属性 ,未经法律明确规定或保险合同当事人的书面同意 ,不得随意变更或转
让 ,否则就不发生合同主体所追求的法律效力。

3. 有的保险单虽然具有一定的现金价值 ,可以实现资金融通的功能 ,但是为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 ,该功
能在实现机制上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

因此 ,保险单的特殊性质也使得保险经纪人实际上不能直接处分保险单并以所获价款优先受偿。保单
留置权的全部内容仅在于占有被保险人的保险单。

三、保单留置权与大陆法留置权的比较

如上文所述 ,保单留置权是英美等国保险经纪人所享有的担保其费用补偿请求权的特有权利 ,其在性质
上属于代理人的留置权。大陆法没有保单留置权的概念 ,但大陆法民法规定有代理人的留置权 ,并且因民商
分立的不同而有民事代理留置权和商事代理留置权的区分。由于保险经纪人是专门从事保险经纪业务的商
人 ,因此站在大陆法的角度 ,与保单留置权在外表上最为接近的概念是商事代理留置权。

商事代理留置权 ,大陆法多数国家立法都有规定。《德国商法典 》第 88a规定 ,在代理契约关系结束后 ,

只是鉴于已到期的佣金和费用偿还请求权 ,代理商对于提供给他的资料拥有根据一般规定所产生的留置权。
《日本商法典 》第 51条规定 ,代理商于其因充任交易的代理或媒介而产生的债权已届清偿期时 ,在其未获得
清偿前 ,可以留置为本人占有的物或有价证券。《韩国商法典 》第 91条规定 ,因交易的代理或者中介而发生
的债权到期而未受清偿时 ,代理商可以将已占有的物品或有价证券留置至清偿时止。我国台湾地区民法虽
未规定商事代理留置权 ,但肯定了商事留置权。综合上述各国及地区的立法例 ,商事代理留置权可被定义
为 ,商事代理人在被代理人拒绝支付报酬或拒绝支付合理费用或拒绝支付损失补偿时 ,对占有被代理人的财
产实施留置的权利。

保单留置权虽然与商事代理留置权一样都具有担保代理人到期债权的功能 ,但二者之间还是具有明显
的区别 ,具体而言 :

1. 二者在设立方式上存在差别。保单留置权既可由双方当事人在代理合同中的约定而设立 ,也可根据
法律的规定而创设。商事代理留置权的设立具有法定性 ,这里的法定性是指留置权必须依法定条件设立和
行使 ,如果没有法律的规定或者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 ,仅由当事人的约定不能设立商事代理留置权。

2.二者在留置对象上存在差别。保单留置权的留置对象是保险单。商事代理留置权的留置对象因各国法
律规定的不同而各有差别 ,但总体上包括动产和有价证券 ,并且一般认为记名有价证券不能成为留置对象。

3.二者在效力上具有差别。商事代理留置权具有二次效力性 ,即在债务人清偿债务之前 ,留置权人就其
所占有的留置物有继续占有的权利 ,对于债务人基于债权或物权的返还请求权均可以排除 ,这是留置权的第
一次效力。债务人于债务履行期满超过一定期限后仍不履行债务时 ,留置权人得依法处分留置物 ,以其变价
优先受偿 ,此为留置权的第二次效力。而保单留置权的全部效力仅在于占有保险单 ,保险经纪人不享有就保
险单变价并优先受偿的权利。

可见 ,保单留置权虽然具有“留置权 ”的称谓 ,但从大陆法留置权制度的角度看来 ,它并不属于留置权。
究其原因 ,恐怕是因为相关学理在介绍英美法上“lien”这一概念时出现了理解上的差异。实际上 ,“lien”在
英美法上是一个包含多种含义的概念。根据《布莱克法律辞典 》的解释 ,“lien”是指一个人就某项债务或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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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支付而对他人财产享有的控制或请求 ;是由普通法、衡平法、合同或成文法附加或附着于财产上的义务、
约束、责任或请求 ,不履行它 ,他人就不能合法地要求得到此项财产。“lien”的外延甚广 ,其不仅可以存在于

动产之上 ,还可以存在于不动产之上 ;不仅在私法领域有“lien”,在公法中也有“lien”。① 因而 ,英美法上的
“lien”与大陆法系的留置权并非对应概念 ,英美法上的“lien”包含了大陆法系的其他担保权制度。因而 ,所

谓“lien”,是指为担保债务或义务的履行而在他人财产上设定的负担或担保。就设定方式而言 , “lien”既可
以由法律直接规定 ,也可以由当事方之间通过合同约定而设定 ,其含义近似于我国法上的“担保 ”。

四、引入保单留置权的理论探讨

我国法律对保单留置权没有规定。相关学理在论述我国保险经纪人问题时 ,都认为为保护我国保险经
纪人请求费用补偿的权利 ,应该在法律上对保单留置权予以承认和保护。② 但是 ,支持引入保单留置权制度

的学者却未能注意到保单留置权与我国留置权和担保物权制度的区别 ,以致未能就引入该制度的必要性和
可行性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

笔者认为 ,保单留置权与我国法律规定的留置权具有明显的区别。我国立法对留置权进行了较为严格
的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以下简称《民法通则 》)第 89条规定 :“按照合同约定一方占有对方
的财产 ,对方不按照合同给付应付价款超过约定期限的 ,占有人有权留置该财产 ,依照法律的规定以留置财

产折价或者以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偿还。”《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以下简称《担保法 》)第 82条规定 :

“本法所称留置 ,是指依照本法第 84条的规定 ,债权人按照合同约定占有债务人的动产 ,债务人不按照合同

约定的期限履行债务的 ,债权人有权依照本法规定留置该财产 ,以该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
款优先受偿。”该法第 84条进一步规定 :“因保管合同、运输合同、加工承揽合同发生的债权 ,债务人不履行

债务的 ,债权人有留置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以下简称《物权法 》)第 230条规定 ,留置权是指债务
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 ,债权人留置已经合法占有的债务人的动产 ,并就该动产优先受偿的权利。

由此可见 ,在我国 ,留置权被看作一种担保物权 ,即留置权人不仅享有拒绝给付留置物的权利 ,而且对留
置物具有支配并优先受偿的权利。在此前提下 ,留置物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为动产 ;该动产与债权发生有牵

连关系 ;该动产因合同关系而被债权人占有。而通过前文对保单留置权的介绍和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其与我
国法律规定的留置权具有明显差别 :一方面 ,作为保单留置权客体的保险单 ,在性质上并不能归入动产的范

畴 ;另一方面 ,保单留置权的权能仅在于占有保险单 ,权利人既不能取得对保单的所有权 ,也不能直接支配保
单 ,还不能排除除投保人以外的其他人对保单的权利主张 ,因而其在性质上也不属于物权的范畴。

保单留置权既然不属于我国现行法律所规定的留置权 ,也不属于任何一种担保物权。那么其性质到底
为何呢 ? 笔者认为 ,保单留置权更接近于我国合同法所规定的同时履行抗辩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
(以下简称《合同法 》)第 66条规定 :“当事人互负债务 ,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 ,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

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 ,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同时履行
抗辩权的适用要件是 : (1)双方因同一合同互负对价 ; (2)行使抗辩权的当事人无先行给付义务 ; (3)他方当

事人未履行给付义务或者所履行的给付义务不符合相应要求。同时履行抗辩权行使以后 ,在实体法上发生
阻却他方请求权的效力。

同时履行抗辩权与留置权存在着相似之处 ,即二者都是为了保护合同一方使其不会在履行后不能得到
对方的履行 ,但二者存在如下不同 : (1)产生的条件不同。同时履行抗辩权的法律根据在于双务合同的牵连

性 ,即一方的权利与另一方的义务具有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关系 ;留置权发生的前提条件是债权人的债权
与债权人占有的债务人的财产之间具有牵连关系 ,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 ,可留置其财产以实现自己的债

权。 (2)性质不同。留置权属法定担保物权 ,即留置权人具有直接支配留置财产的权利 ,在债务人不履行其
债务时债权人可就留置的财产折价或变卖优先受偿 ;同时履行抗辩权则属于抗辩权 (虽然其也具有担保的

功能 ) ,即其为对抗相对人行使请求权的权利 ,只有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提出请求时权利人才能行使此种抗
辩权以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 (3)目的不同。留置权的目的是为了担保合同债务的履行 ;同时履行抗辩权
的目的则在于平衡合同双方的利益 ,以求双方同时履行合同。 (下转第 15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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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国《保险法》和《保险经纪机构管理规定》的规定 ,保险经纪人从事代办投保的业务 ,必须与投保
人签订委托合同 ,双方的权利义务由委托合同规定。保险经纪人根据合同的约定为投保人办理投保手续 ,垫
付保险费并获得保险人签发的保险单。此时 ,经纪人负有向投保人交付保险单的义务 ,而投保人则负有向经
纪人支付其垫付保险费的义务 ,双方的义务在履行上并没有先后之分。因此 ,当投保人拒绝支付报酬或补偿
之时 ,保险经纪人当然享有要求投保人为对待给付的权利 ,从而阻却投保人请求交付保单的权利 ,即同时履
行抗辩权。

实际上 ,在英美合同法律制度中也存在抗辩权制度 ,但是为何在抗辩权之外 ,英美法还要赋予保险经纪
人以保单留置权呢 ? 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保险经纪人留置保单以获得费用补偿的行为已成为英美等国
保险业行业惯例 ,是历史的产物 ;另一方面 ,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 ,英美等国的担保制度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

即保险经纪人虽然不能直接就留置的保单予以变价受偿 ,但是却可按照一定的司法程序而将留置权转化为
质权 ,并以此而实现其变价受偿的目的。然而就我国而言 ,留置权作为法定担保物权 ,其本身在内容上包含
了留置和变价受偿两方面的权利 ,权利人不必经过权利转化的过程即可直接就留置物变价受偿。可见 ,保单
留置权制度既然产生于英美法 ,其功能也只有以英美法一整套法律制度为保障才能得以实现。保单留置权
与我国法律规定的留置权存在明显的差别 ,保单留置权所具有的功能在我国现有的法律制度下也可以经由
同时履行抗辩权等制度得以实现。因此 ,从保护我国保险经纪人合法权益和维护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协调
两方面考虑 ,在我国引入保单留置权制度并不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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